改造与管护要求书
1、服务内容：
（1）无瓣海桑改造面积不少于100亩，无瓣海桑改造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无瓣海桑修枝、无瓣海桑截冠、无瓣海桑环剥等。
（2）红树苗木种植面积不少于70亩，红树中苗苗木种植21028株。
[bookmark: _GoBack]（3）项目区垃圾清理面积约37亩。
（4）红树林管护3年，2027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苗木管护、巡护、清除无瓣海桑新生苗、垃圾清理等。后期管护期限按照国家或广东省相关技术指南执行。
2、技术要求：进行无瓣海桑改造、苗木种植、苗木抚育和垃圾清理、红树林管护等工作。
3、无瓣海桑林分质量提升措施
[bookmark: _Toc20675]3.1 无瓣海桑改造措施要求
3.1.1 无瓣海桑修枝措施
对无瓣海桑树体基部至树干5m高度处分蘖出一级枝和二级枝的单株进行修除，仅保留主干。
3.1.2 无瓣海桑截冠措施
对无瓣海桑树体基部至树干5m处无分蘖的一级枝和二级枝的单株进行截冠处理，在无瓣海桑树干距离地面5m-6m高度处进行截冠。
3.1.3 无瓣海桑环剥
无瓣海桑郁闭度略高于0.5的林分可缓慢降低郁闭度的区域，对无瓣海桑树体基部至树干5m处无分蘖的一级枝和二级枝的单株树体距离地面0.5m-1.5m高度处的树皮进行环剥，环剥宽度为1.0m。
不同改造措施根据无瓣海桑植株长势采取相应的措施处理，改造后无瓣海桑林分郁闭度接近0.5。
[bookmark: _Toc31826]3.2修复措施
根据项目区无瓣海桑分布情况，本项目无瓣海桑改造措施分为4种，分别为：无瓣海桑改造措施一（无瓣海桑修枝100%）、无瓣海桑改造措施二（无瓣海桑修枝70%，截冠30%）、无瓣海桑改造措施三（无瓣海桑修枝40%，截冠50%，环剥10%）、无瓣海桑改造措施四（无瓣海桑修枝30%，截冠70%）。
表5-1 无瓣海桑改造措施
	改造措施
	无瓣海桑修枝
	无瓣海桑截冠
	无瓣海桑环剥

	改造措施一
	100%
	0
	0

	改造措施二
	70%
	30%
	0

	改造措施三
	40%
	50%
	10%

	改造措施四
	30%
	70%
	0


[bookmark: _Toc16589]3.3 无瓣海桑改造数量
项目区面积约102.91亩，改造措施一面积11.67亩，无瓣海桑改造措施二面积44.75亩，无瓣海桑改造措施三面积32.80亩，无瓣海桑改造措施四面积13.69亩。其中无瓣海桑修枝2500株，无瓣海桑截冠1200株，无瓣海桑环剥51株。
3.4 清表
清表面积37亩，对修复区林内倒伏死亡的无瓣海桑、枯木和海漂垃圾进行清理。
拔除无瓣海桑幼苗，对无瓣海桑幼树（胸径≤10cm）进行采伐并挖除根部防止其复生。
[bookmark: _Toc18299]3.5 清运
将无瓣海桑枝干和垃圾及时运输至处理点进行无害化处理。
[bookmark: _Toc18363]3.6 红树苗木种植
3.6.1 种植树种选择
在项目区高中低潮位种植5种乡土红树苗木，包括秋茄、桐花树、白骨壤、红海榄、木榄。
3.6.2 苗木规格
选用红树苗木规格为中盐度中苗。
3.6.3 株行距
红树苗木株行距（株距×行距）为1.5m×1.5m。
3.6.4 苗木数量
项目区共需种植红树苗木21028株，主要树种有桐花树、木榄、白骨壤、红海榄、秋茄。
3.6.5 苗木种植
（1）种植位置
由堤岸向海方向滩涂高程逐渐降低，沿着滩涂高程由高到低分别种植木榄、秋茄、红海榄、白骨壤和桐花树。
[bookmark: _Toc20772]3.7 红树苗木抚育
项目苗木种植完成后对红树苗木定期进行抚育养护，养护期3个月。
3.7.1 红树苗木养护
对红树苗木倒伏及竹竿等固定物倒伏情况及时进行扶正并重新固定。
3.7.2 苗木补植
对死亡的苗木及时进行补种，补种同树种同规格红树苗木。苗木整体保存率不低于80%。
3.7.3 垃圾清理
对项目区内对红树苗木生长造成威胁的海漂垃圾、漂浮木等及时进行清理，垃圾清理面积37亩。
3.7.4 无瓣海桑幼苗清除
2026年9月-11月定期对项目区及边缘自然扩散的无瓣海桑幼苗进行清除。
[bookmark: _Toc29230]4、红树林后期管护
项目验收后对红树林进行管护，管护期3年，即2027年1月1日-2029年12月31日。
[bookmark: _Toc7897]4.1 红树苗木管护
对倒伏的苗木每季度进行一次苗木管护。如遇固定竹竿倒伏、折断要进行扶正和或更换，保证苗木健康生长。
[bookmark: _Toc24454]4.2 无瓣海桑幼苗清除
定期对项目区及边缘自然扩散的无瓣海桑幼苗进行清除，一般为每年的10月-11月。
[bookmark: _Toc32484]4.3 垃圾清理
定期对项目区内海漂垃圾、漂浮木等垃圾进行清除，一般为每半年1次，根据垃圾累积量适当调整清理频次。
[bookmark: _Toc7246]4.4 人为干扰破坏
对项目区人为采海、行船泊船等人为活动对项目区红树林造成威胁和破坏的行为进行劝导和制止，并竖立警示牌。
[bookmark: _Toc12916]4.5 应急管理措施
对台风季台风过后应及时对项目区红树林进行巡护，对受损苗木进行调查，并及时进行管护。

